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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告要先繳錢？訴訟費⽤如何計算？傳證⼈來開庭也要付費嗎？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5-06-30

案例

⼀、A起訴，請求B返還新臺幣（以下同）5萬元的借款，需要繳納多少裁判費？若A是請求返還500萬
元，裁判費會有不同嗎？

⼆、C起訴，請求法院讓他與D離婚，需要繳納多少裁判費？

本⽂

⼀、前⾔

進⾏⼀場官司，需要投⼊許多⼈⼒來審理、調查，因此，基於使⽤者付費的概念，想進⾏訴訟就必須繳交⼀些
相關費⽤，包括裁判費、證⼈⽇旅費、鑑定費等等，⽽這些費⽤就統稱為「訴訟費⽤」[1]。

不過，只有「⺠事訴訟」跟「⾏政訴訟」需要繳納訴訟費⽤，「刑事訴訟」則不需要，因為刑事訴訟的主要⽬
的並不是為了解決私⼈糾紛，⽽是要追訴犯罪、維持社會秩序，具有公益性質，所以刑事訴訟的當事⼈並不需
要繳納訴訟費⽤[2]。但因為⺠事訴訟較為常⾒，以下就以提起⺠事訴訟的相關規定為主軸來介紹。

⼆、訴訟費⽤的內涵

「訴訟費⽤」是由裁判費，以及法律規定進⾏訴訟⾏為所需要的費⽤組合⽽成[3]，所以訴訟費⽤是⼀個集合體
的總稱，其內涵還包括裁判費、證⼈⽇旅費、鑑定費等。（⾒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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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訴訟費⽤的內涵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三、裁判費

（⼀）意義

「裁判費」是最基本的費⽤，每個案件都⼀定要繳納，⽽且是起訴時就要繳（所以是起訴的原告要先墊付），
如果沒繳的話，法院通常會發裁定要求原告在⼀定期間內補繳，補繳完成才能進⾏後續程序；如果法院要求補
繳費，原告卻逾期不繳，法院就會直接駁回原告的起訴[4]。

雖然起訴時是先由提告的原告繳納裁判費，但裁判費實際上是由敗訴的當事⼈負擔[5]，所以假若判決結果是被
告敗訴，原告就可以要求被告⽀付裁判費[6]。

（⼆）計算⽅式

法院既然要收取裁判費，就應該有⼀個明確的收費標準。雖然⺠事訴訟法有基本規定，但為了因應現今社會經
濟成本增加的情況[7]，司法院在2024年12⽉30⽇發布了「臺灣⾼等法院⺠事訴訟與⾮訟事件及強制執⾏費
⽤提⾼徵收額數標準 」，修正並提⾼部分收費。

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判斷「訴訟的類型」是什麼，才能知道要如何套⽤標準。判斷⽅式主要是依照「是否
屬於財產糾紛」來分類。

1. 因為財產權糾紛⽽起訴（財產權上之請求）



如果是因為財產權的糾紛⽽提起訴訟[8]的話，則裁判費的計算是以「訴訟標的價額」為依據，⼤約是訴訟標的
價額的1％左右，所以當訴訟標的價額越⾼，裁判費就會越⾼。

在案例⼀中，A請求B返還5萬元，依法，訴訟標的價額在10萬元以下的⼀律收1,500元，所以A起訴時必須繳
納1,500元的裁判費；但假若A是請求B返還500萬元，因為裁判費是500萬元的1％再多⼀點，所以裁判費就
會提⾼⾄6萬元。

裁判費的計算乍看之下好像很複雜，但不⽤擔⼼，司法院網站有「⺠事裁判費試算表」的計算程式，只要輸⼊
訴訟標的價額，就能輕鬆算出起訴、上訴的正確裁判費。

2. 不是因為財產權糾紛⽽起訴（⾮因財產權之請求）

如果不是因為財產權糾紛⽽起訴[9]的話，則裁判費就統⼀收4,500元。

在案例⼆中，C是請求離婚，⽽離婚並不屬財產權的糾紛，因此起訴的話裁判費就是4,500元[10]。

3. 同時包含「財產權上之請求」與「⾮因財產權之請求」

若⼀個起訴的案件中同時包含「財產權」與「⾮財產權」的情況，則裁判費會分別徵收[11]（不會只收⼀部
分）。

假設案例⼆的C除了請求離婚（⾮因財產權之請求）外，也提出離婚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財產權上之
請求），則「財產權上之請求」部分算出⼀個⾦額後，還要再加上「⾮因財產權之請求」部分的4,500元，才
會是裁判費的總額[12]。（⾒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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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裁判費數額計算⽰意圖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四、證⼈⽇旅費、鑑定費



（⼀）意義

證⼈⽇旅費或鑑定費，是裁判費以外⽐較常⾒的2種訴訟費⽤，但並不是每個案件都⼀定會有，要看具體個案
中有沒有傳喚證⼈或聲請鑑定，如果都沒有傳證⼈或鑑定，就不會有這些費⽤。

那這兩項費⽤要由誰繳納？理論上也是先由聲請的⼀⽅墊付。例如，原告聲請傳喚證⼈到庭作證，表⽰有看到
他借錢給被告、被告當⾯點交現⾦等事實，那就必須由原告先⽀付證⼈⽇旅費[13]。⼜例如，被告要聲請鑑定
房屋漏⽔的原因，此時就是由被告先⽀付鑑定費[14]。但不論誰先墊付，最後勝訴的⼈都可以向敗訴的⼀⽅請
求負擔該部分費⽤。

（⼆）計算⽅式

鑑定費⽤的價額，是由鑑定機關決定，不同的鑑定機關會有各⾃的收費⽅式。但證⼈⽇旅費的部分有標準計算
⽅式，原則上證⼈只要出庭就會有500元的⽇費[15]，⾄於往返法院的旅費，則是依證⼈所搭乘的⼤眾交通⼯
具（市內的公⾞、捷運，⻑途的臺鐵、⾼鐵、客運等），採實報實銷[16]。

五、律師費

在⺠事訴訟程序[17]的⼀、⼆審中，因為沒有「強制律師代理」的規定，所以當事⼈要不要請律師當訴訟代理
⼈，都是視⾃⼰意願和經濟能⼒⽽定，因此，在⼀、⼆審時，原則上不能請求敗訴的⼀⽅負擔⾃⼰的律師
費[18]。

不過因為⺠事第三審有「強制律師代理」[19]，也就是⽴法者要求上訴第三審的當事⼈都必須委任律師，即使
⾃⼰不想請律師也不⾏，所以就第三審的律師費⽤，是可以請求敗訴的⼀⽅付的[20]。

六、訴訟救助

不論是原告或被告，都有可能因為⽣活困難⽽付不出裁判費，但訴訟權⼜是⼈⺠的基本權利，所以⺠事訴訟法
第107條[21]明定，無資⼒⽀出訴訟費⽤的⼈[22]，如果不是「顯然沒有勝訴的可能」[23]，就可以向法院聲請
訴訟救助。但要注意的是，訴訟救助只是⼀種「暫時性」的協助，如果最後敗訴、或有其他依法仍須負擔訴訟
費⽤的情形，還是要繳納訴訟費⽤[24]。

七、退費機制

因為訴訟程序耗時⼜費⼒，所以為了⿎勵當事⼈⾃⾏解決紛爭，⺠事訴訟法第83條[25]、第84條[26]和第420

條之1[27]分別規定，撤回起訴或和解、調解成⽴的話，都可以退回2∕3的裁判費。

註腳



   由此可知，裁判費和訴訟費⽤，是不同的概念！訴訟費⽤⽐較⼤，裁判費只是其中⼀種⽽已。[1]

   但假設被告想要閱卷，請求法院給他影本時，被告仍須付⼀些（紙張的）成本費。例如刑事訴訟法第33
條第2項本⽂：「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3項
︰「扣押物之所有⼈、持有⼈或保管⼈，有正當理由者，於審判中得預納費⽤請求付與扣押物之影本。」
關於閱卷的費⽤，以及無律師⾝分者可不可以去閱卷等問題，可以參考：楊舒婷（2022），《什麼是閱
卷？閱卷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楊舒婷（2022），《誰可以聲請閱卷？不是律師的⼀般⼈也可以聲
請閱卷嗎？》。

[2]

   呂太郎（2018），《⺠事訴訟法》，第2版，⾴23。[3]

   ⺠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審判⻑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法院裁定補繳費的案例可參考：臺灣臺中地⽅法院109年度補字第1146號⺠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法院1
09年度補字第1119號⺠事裁定。
⾄於裁定的定義和救濟⽅式，可以參考：楊舒婷（2024），《什麼是裁定？什麼是判決？什麼是判例？
》。

[4]

   ⺠事訴訟法第78條：「訴訟費⽤，由敗訴之當事⼈負擔。」因為裁判費包含在訴訟費⽤內，所以由此規
定可以推知，敗訴的當事⼈必須負擔裁判費。

[5]

   如果是「部分勝、部分敗」的案⼦，法院多半會按照⺠事訴訟法第79條：「各當事⼈⼀部勝訴、⼀部敗
訴者，其訴訟費⽤，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例分擔或命⼀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負擔其⽀出之訴訟
費⽤。」依⽐例決定原、被告各應負擔的裁判費數額。
順帶⼀提，在訴訟實務上，並不是判決結果出來後，才由勝訴的⼀⽅另⾏請求敗訴的⼀⽅負擔裁判費，通
常來說，雙⽅在訴訟審理過程中，就會在各⾃的書狀內記載「訴訟費⽤由原告（或被告）負擔」的聲明，
所以法院在判決時就會⼀併處理訴訟費⽤的負擔⽅式。
⾄於要怎麼看懂⺠事判決書的勝敗，可以參考：楊舒婷（2022），《怎麼看懂判決書？判決書上都記載
了什麼內容？（⼀）——⺠事判決書》。

[6]

   臺灣⾼等法院⺠事訴訟、強制執⾏費⽤提⾼徵收額數標準修正總說明（2024/12/30）：「臺灣⾼等法院
雖於九⼗⼆年⼋⽉間據以修正本件提⾼徵收額數，惟已歷⼆⼗餘年未曾再修正。鑑於現今社會經濟情況已
有變遷，上開修正迄今消費者物價指數、電價、油價、郵務送達費、公務⼈員薪資及基本⼯資增加幅度均
達百分之⼗七⾄百分之六⼗六之間，加徵標準實有調整之必要，俾利適當反映法院辦理⺠事事件相關成本
增加之情形。」

[7]

   ⺠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因財產權⽽起訴，其訴訟標的之⾦額或價額在新臺幣⼗萬元以下部分，徵收
⼀千元；逾⼗萬元⾄⼀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百元；逾⼀百萬元⾄⼀千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元
；逾⼀千萬元⾄⼀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元；逾⼀億元⾄⼗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七⼗元；逾⼗億元
部分，每萬元徵收六⼗元；其畸零之數不滿萬元者，以萬元計算。」
臺灣⾼等法院⺠事訴訟與⾮訟事件及強制執⾏費⽤提⾼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1項：「因財產權⽽起訴，
其訴訟標的⾦額或價額在新臺幣⼗萬元以下部分，裁判費依⺠事訴訟法第七⼗七條之⼗三原定額數，加徵
⼗分之五；逾⼗萬元⾄⼀千萬元部分，加徵⼗分之三；逾⼀千萬元部分，加徵⼗分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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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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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wABC/7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Desc.ashx?FileId=B0010054&date=20241230&lan=C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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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訴訟法第77條之14第1項：「⾮因財產權⽽起訴者，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三千元。」
臺灣⾼等法院⺠事訴訟與⾮訟事件及強制執⾏費⽤提⾼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2項：「⾮因財產權⽽起訴
者，裁判費依⺠事訴訟法第七⼗七條之⼗四原定額數，加徵⼗分之五。」

[9]

   可參考臺灣臺北地⽅法院114年度家補字第204號⺠事其他⽂書、臺灣屏東地⽅法院114年度家補字第27
8號⺠事裁定。

[10]

   ⺠事訴訟法第77條之14第2項：「於⾮財產權上之訴，並為財產權上之請求者，其裁判費分別徵收之。
」

[11]

   可參考臺灣⼠林地⽅法院114年度家補字第319號⺠事裁定：「（⼀）請求離婚部分：係⾮因財產權⽽起
訴，……徵收裁判費4,500元。（⼆）請求給付損害賠償部分：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00萬，……應徵裁
判費1萬3,200元。（三）原告未繳納前述裁判費1萬7,700元（計算式：4,500＋13,200），依前開規
定及說明，限原告於主⽂第1項所⽰期間內如數補繳，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12]

   法院辦理⺠事事件證⼈鑑定⼈⽇費旅費及鑑定費⽀給標準第6條第1項：「當事⼈聲請訊問證⼈或⾏鑑定
，於證⼈、鑑定⼈請求⽇費、旅費或鑑定⼈請求報酬時，承辦書記官應視事件之繁簡，證⼈、鑑定⼈路途
之遠近，鑑定⼈請求之報酬及鑑定所需之費⽤，計算其費⽤額，經法官核定後，通知當事⼈逕向法院收費
處繳納。」

[13]

   法院辦理⺠事事件證⼈鑑定⼈⽇費旅費及鑑定費⽀給標準第12條：「法院選任鑑定⼈或囑託機關、團體
陳述或審查鑑定意⾒如需鑑定費⽤，該鑑定⼈或機關、團體對於鑑定⼯作有⼀定之收費標準者，得命當事
⼈逕向該鑑定⼈或機關、團體繳納鑑定費；如該鑑定⼈或機關、團體無收費標準之規定，⽽⼜需⽀給者，
應由該鑑定⼈或機關、團體於鑑定前填具⺠事鑑定事件申請鑑定費⽤報告表（附格式四）或提出總費⽤數
額之請求，由承辦法官審核後送總務科簽註意⾒，報請院⻑或其授權代簽⼈核准後，命當事⼈向該鑑定⼈
或機關、團體繳納取據為證。」

[14]

   法院辦理⺠事事件證⼈鑑定⼈⽇費旅費及鑑定費⽀給標準第3條：「證⼈、鑑定⼈到場之⽇費，每次依新
臺幣伍佰元⽀給。」

[15]

   法院辦理⺠事事件證⼈鑑定⼈⽇費旅費及鑑定費⽀給標準第4條：「
I 證⼈、鑑定⼈到場往返所需之交通費，以所乘坐交通⼯具之費⽤⽀給。其所乘坐交通⼯具，市內以搭乘
公共汽⾞、⼤眾捷運系統，⻑途以搭乘⽕⾞、⾼鐵、公⺠營客運汽⾞、輪船為原則；如有等位者，以中等
等位標準⽀給。但⾝體障礙或⾏動不便者，市內得搭乘計程⾞。
II 證⼈、鑑定⼈住居所在離島或國外地區，必須搭乘⾶機者，或有⽔陸交通阻隔無法通⾏或指定到場之期
⽇甚為急迫時，得搭乘經濟艙等級之⾶機。
III 因前項情形⽽搭乘⾶機者，法院應審核其提出⾜資證明之⽂件。
IV 交通費採實報實銷。但依第⼀項但書規定搭乘計程⾞、⾼鐵或依第⼆項規定搭乘⾶機者，法院應審核
其單程費⽤證明或收據後，發給返程之交通費。
V 駕駛⾃⽤汽（機）⾞到場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營客運汽⾞可乘坐⾞種票價報⽀。」

[16]

   刑事訴訟程序本來就沒有訴訟費⽤由何⽅負擔的問題（因為⾃始就不⽤繳錢），所以也沒有討論律師費應
該由何⼈負擔的必要。換句話說，不論是被告或告訴⼈，都要⾃⼰負擔律師費。可參照臺灣基隆地⽅法院
110年度基簡字第656號⺠事判決：「原告主張其於另案刑事案件偵查程序中委請律師⽽⽀出律師費⽤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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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部分。本院認為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並未要求被害⼈須委任律師代理⽅能提出告訴，則告訴⼈委任律師
與否，原有⾃由選擇之權，且檢察官本於公益代表⼈⾝分，職司犯罪偵查職務，亦會維護被害⼈權益，並
不因被害⼈有無委任律師撰寫書狀、到庭陳述，在調查證據、認定事實上有何歧異…是以在⼀般情況之下
，律師報酬難認係屬必要之費⽤……。」

   在某些個案中，會有當事⼈將律師費⽤作為損失⽽加以請求，但法院是否同意，還沒有⼀致的⾒解，通常
是看契約有無約定。可參照臺灣桃園地⽅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9號⺠事判決：「⾄於原告請求連帶賠償
之律師費⽤60,000元部分，固據提出收據影本為證，惟我國⺠事訴訟制度就第⼀、⼆審並未採取強制律
師代理主義，原告主張之律師費⽤為其主張⾃⾝權益所⽣之費⽤，尚難認與被告共同侵權⾏為所⽣之損害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尚屬無據，不應准許。」、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
1322號⺠事判決：「上訴⼈既積⽋13個⽉之租⾦，被上訴⼈委任律師反訴請求上訴⼈給付，⽀出之律師
報酬51,041元，為上訴⼈所不爭執……被上訴⼈依系爭租約第12條第3項『任何⼀⽅違約涉訟時，所有
涉訟費及律師費⽤概由違約⼀⽅負擔』之約定，被上訴⼈請求上訴⼈負擔律師報酬51,041元，即屬有據
，應予准許。」

[18]

   ⺠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對於第⼆審判決上訴，上訴⼈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但上訴⼈或
其法定代理⼈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19]

   ⺠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第三審律師之酬⾦，為訴訟費⽤之⼀部，並應限定其最⾼額。」
⺠事訴訟法第77條之25第2項：「前項及第四百六⼗六條之三第⼀項之律師酬⾦為訴訟費⽤之⼀部，應
限定其最⾼額，其⽀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定之。」
由此可知，雖然可以請求第三審的律師費，但這個費⽤也不是漫天開價，還是有上限的。可參照臺灣臺南
地⽅法院110年度司聲字第453號⺠事裁定。

[20]

   ⺠事訴訟法第107條：「
I 當事⼈無資⼒⽀出訴訟費⽤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
II 法院認定前項資⼒時，應斟酌當事⼈及其共同⽣活親屬基本⽣活之需要。」

[21]

   法條所定的「無資⼒⽀出訴訟費⽤」，是指⽣活相當困窘、缺乏經濟信⽤⽽不能籌措款項的情況（可參照
最⾼法院43年台抗字第152號⺠事判例）。如果只是⼀時失業⽽沒有固定收⼊，法院可能還是會認定說
「因有⼯作能⼒⽽無訴訟救助必要」，並駁回聲請。

[22]

   「顯無勝訴之望」是指當事⼈所主張的事實在法律上「沒有勝訴的希望」。既然根本沒有勝訴之望，則為
避免浪費司法資源，即便當事⼈符合無資⼒的條件，法院也可能駁回訴訟救助的聲請（可參照最⾼法院8
7年度台抗字第660號⺠事裁定）。

[23]

   可參照臺灣雲林地⽅法院110年度司他字第20號⺠事裁定、臺灣⾼雄地⽅法院110年度司聲字第929號⺠
事裁定。
關於訴訟救助制度，可以另外參考：蘇國欽（2022），《沒錢打官司怎麼辦？淺談⺠事訴訟救助制度》
。

[24]

   ⺠事訴訟法第83條：「
I 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由原告負擔。其於第⼀審⾔詞辯論終結前撤回者，得於撤回後三個⽉內聲請
退還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
II 前項規定，於當事⼈撤回上訴或抗告者準⽤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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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匿名（2022），《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上）》。
匿名（2024），《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下）》。

標籤
 訴訟費⽤，裁判費，證⼈⽇旅費，訴訟標的，提告費⽤

III 原告於上訴審⾔詞辯論終結前；其未⾏⾔詞辯論者，於終局裁判⽣效前，撤回其訴，上訴⼈得於撤回
後三個⽉內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

   ⺠事訴訟法第84條：「
I 當事⼈為和解者，其和解費⽤及訴訟費⽤各⾃負擔之。但別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II 和解成⽴者，當事⼈得於成⽴之⽇起三個⽉內聲請退還其於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

[26]

   ⺠事訴訟法第420條之1：「
I 第⼀審訴訟繫屬中，得經兩造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
II 前項情形，訴訟程序停⽌進⾏。調解成⽴時，訴訟終結。調解不成⽴時，訴訟程序繼續進⾏。
III 依第⼀項規定移付調解⽽成⽴者，原告得於調解成⽴之⽇起三個⽉內聲請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
IV 第⼆項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準⽤第三百⼋⼗條第⼆項規定；請求⼈並應繳納前項退還之裁
判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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